《灵璧县开展创建国家质量强县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强国的决策部署，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和《安徽省质量强省建设纲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市监质发〔2024〕97号）、关于印发《安徽省重点产业质量强链行动方案》的通知、宿食药知质标委质〔2024〕1号关于印发《宿州市关于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共灵璧县委+灵璧县人民政府印发《灵璧县贯彻落实〈关于做大产业集群奋力追赶苏北在皖北全面振兴中走在前的实施意见〉工作方案》的通知，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灵璧县开展创建国家质量强县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主要内容和任务分工
《实施意见》共4部分22条，明确了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组织实施。
指导思想。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导入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着力提升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着力推动品牌建设，着力增强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着力提高全民质量素养，推动城市管理理念、方法、模式创新，促进城市精细化、品质化、智能化发展。
主要目标。从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提出目标，到2027年，质量整体水平进一步全面提高，增强区域质量发展新优势，因地制宜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自身定位和资源要素优势，全面提高质量效益水平，建设质量工作基础好，质量效益水平全面提高，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满意度明显增强，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的质量强县。
重点任务。提出实施质量攻关工程、开展质量强链行动、“质”“教”融合壮大轴承产业、实施质量品牌升级工程、强化产业基础质量支撑等共计17项任务。
组织实施。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察考核、加强宣传动员等3项举措。
《实施意见》明确了各县直单位、镇、开发区、行业协会、企业的具体任务分工。
三、征求意见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3月，OA线上征求县委宣传部、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县发改委、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健委、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县教体局、县人社局、县统计局、县商务局、县科技局、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灵璧县支局、经济开发区、杨疃镇、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市场监督局等24家单位意见。书面征求安徽百通达科技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灵璧九瑞农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飞松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达园粮油有限公司、安徽兴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力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元诚轴承有限公司、安徽沪上科技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意见。网站征求公众意见。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反馈建议：1.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0家，数字化车间10家，省级工业三品示范企业6家，修改为：力争新增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6家，数字化车间5家，省级工业三品示范企业2家。2.新增培育省级绿色工厂2个，修改为：力争新增培育省级绿色工厂1个。
县教体局反馈建议：（三）“质”“教”融合壮大轴承产业。“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依托合肥工业大学和江南大学”建议修改为“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依托合肥工业大学和洛阳轴承研究所”。“学校与轴承产业园实行一体化招生，开设轴承企业订单班”建议修改为“灵璧县现代轴承产业学院深化与轴承产业园合作，继续开设轴承企业订单班”。
县商务局反馈建议：（十二）推动生活服务高品质中关于培育“中华老字号”品牌1家，培育难度较大，建议改成“安徽老字号”1家。
县生态环境分局反馈建议：建议将“每年超额完成国务院和省政府下达的环境质量目标任务。”修改为“每年保质保量完成国务院和省政府下达的环境质量目标任务。
县文化旅游局反馈建议：建议将征求意见稿（第十条）推动生活服务高品质发展内容中4星级酒店2家以上、3星级酒店3家以上;修改为争创3星级酒店2家。（第十三条）大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内容中的：新增4A级景区3家以上3A景区5家以上，修改为争创4A级景区1家3A 景区1家。
县委宣传部反馈建议：任务分解表中“开展《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安徽省质量促进条例》、《质量强省建设纲要》、及先进质量案例学习活动，将质量发展纳入党委政府、党校青干班教育培训内容，扩大活动影响力，营造宿州质量工作良好氛围。不是宣传部的工作职责，牵头单位建议改为县委组织部。
县农业农村局反馈建议：1.建议“到2027年，全县绿色认证产品突破10个，“三品一标”认证数达到50个”修改为“到2027年，全县绿色认证产品突破45个，“三品一标”认证数达到60个”。2.建议“以单个农产品为突破口，健全“标准化数字生产、网格化移动监管、质量安全追溯”等功能，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网追溯”。”修改为“依托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开展网格化移动监管、质量安全追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网追溯”。”
